
证券代码：000665       证券简称：湖北广电       公告编号：2019-046 

转债代码：127007       转债简称：湖广转债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签订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1、本次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为协议各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对

合作内容、合作方式、运行方式等进行了原则性约定，有关各项目合

作，需要各方共同推进或签订补充协议进行实施，其合作进度和效果

尚存在不确定性，本协议后续进展情况，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必

要的决策程序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本次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合作期限为 3 年。预计随着项目的

商用推广，将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影响程度需

视具体项目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3、公司不存在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无进展的情况。 

一、协议签署概况 

2019 年 8 月 26 日，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广电”或“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以下简称

“中国信通院”）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双方本着平等自愿、优势互

补、合作双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基于各自的主营业务与资源，建立

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各自业态优势，共同促进双方共赢发

展、产业延伸和技术升级。本业务合作协议有效期为三年，自双方法



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本次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暂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续涉及具体的投资金额，公司将按规定履行审

批程序并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本次签订的业务合作协议不构成关联交

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情形。 

二、协议合作对方情况介绍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是工业和信息化部直属科研事业单位，定位

于“国家高端专业智库、产业创新发展平台”，并以“厚德实学、兴

业致远”作为文化价值理念，是目前国家在 ICT 及互联网领域最重要

的研究和决策支撑机构，在新一代移动通信（3G/4G/5G）、工业互联

网、下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宽带、

网络与信息安全、应急通信等重大领域的顶层设计、发展策略、技术

标准、试验评估、知识产权等方面起到了引领和核心支撑作用。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联合开展技术、产业、政策等方面重大决策研究：围绕国家

战略需求和产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近期就工业互联网、5G、云计算、

大数据、网络与信息安全、大视频等国家战略决策的贯彻落实工作。 

2、实地调研：根据工作需要，开展综合与专题调研，全面掌握

本地信息通信业的市场热点、特征及监管政策的动态变化，积累研究

案例与管理经验。 

3、咨询研究：双方通过委托咨询与服务、组建联合项目组、特

邀项目顾问等多种方式，积极推动信息通信领域的项目合作。 

4、业务互助：双方在监管平台搭建、行业发展监测分享、监管

政策实施效果评估等方面进行深入合作，探索强化行业监管能力、提

升监管水平的有效途径和手段。 



5、会议与培训：根据实际情况，整合各自资源，共同组织专题

论坛和合作研讨会。充分发挥国家级研究院的人才优势，开展工业互

联网、5G、云计算、大数据、大视频等新技术、新业务讲座；支持湖

北广电或行业内组织召开的各类年会、论坛、研讨会、政策法规培训

会等的专家授课和支撑；在行业监管、网络与信息安全等方面的培训

提供师资支撑。 

6、信息共享：定期交流与行业发展、市场监管相关的重要信息，

包括电子和纸质刊物、研究动态和信息跟踪报告等。 

四、签署合作协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业务合作协议的签署及实施，有利于统筹整合产学研用优势资

源，把握行业发展与政策监管的趋势，提高公司在工业互联网、5G、

云计算、大数据、网络与信息安全、大视频等重大领域的战略定位，

进一步促进湖北广电向综合信息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 

五、风险提示 

本次签署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仅为双方合作的指导性文件，该协

议为双方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后续的合作以具体签订的协

议为准，本公司将根据具体业务开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议和披露程

序。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后续进展情况 
序

号 

协议名称 披露日期 后续进展 

1 公司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签

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2016年 9

月 1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开展人才、技术交

流合作，建立双方高层定期互访机制。 

2 公 司 与 国 安 广 视 签 署

《DVB+OTT业务合作协议》 

2016年 11

月 18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双方基于 DVB+OTT

机顶盒开展与 OTT有关的增值业务。 

3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湖北省

分行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

协议》 

2017 年 2

月 28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2017 年 7 月公司

与农行联合下发了战略合作协议有关

项目实施的通知，并于同年 11 月签署



了专线租赁协议，要求全省网络公司与

地方农行深度合作，目前已与农行开展

了积分兑换、pos机缴款等业务合作。 

4 公司与华阳创美于签署《湖

北体彩电视购彩渠道合作协

议》 

2018 年 3

月 9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本次协议签订后，

双方在在产品、客户、运营、渠道等全

面合作，电视购彩成为了新的利润增长

点。 

5 公司与清华启迪控股旗下启

迪云计算有限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2018 年 5

月 9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双方正在制定“未

来网络智造云”数字产业园区规范建

设方案和成立合资公司事宜。 

6 公司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广播电视规划院、360 企

业安全技术（北京）集团有

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 

2018 年 6

月 22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双方开展广电安全

领域生态系统建设，积极推进广电网络

安全标准编制、安全产品研发和商用推

广。 

7 与腾讯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2019 年 8

月 16日 

有效期内正常履行。 

 

2、本次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

董监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

持股 5%以上股东所持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情况；截至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未收到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拟在未来三个月内

减持公司股份的通知。  

3、备查文件：公司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签署的《业务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湖北省广播电视信息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二十七日 

 
 


